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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警察用槍時機不是不能檢討，而是當警察把槍用在壞人身上的時候，就該用更寬鬆的標準

看待，否則今天公祭、明天忘記，警察殉職的悲劇不會只留在記憶。隨著社會氛圍轉變，

第一線警察同仁執法日益艱困，但警政署應大力支持警察正確大膽使用警械，以維社會治

安，因為唯有健全的法令、社會支持，警察才能更有力量去保護民眾，警政署應研議現行

執勤法令，提案改善使用警械方式，並爭取更多的人理解、支持，共同改善執法環境。 

（十九）本院許委員淑華，鑑於僑委會一名同仁日前在台北市因汽車違

停紅線區遭警方取締時，情緒激動怒指「我的職等，可以管你

們整個局」。由於就算是最基層、剛任官的警員，在執法時候

即代表國家公權力，且近年來交通警察的威信已在建立當中，

交通規則的不可侵犯性的觀念已然深植人心，而公務員更應尊

重法治及尊重執法者，多給基層員警一些鼓勵，並用謙卑的態

度來面對社會及國人，以免辜負各界對公務員之期待，爰此特

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一位中央機構的科長，在公務機構有一定的時間與歷練，身為公務員，違規停車後為了三

百元罰款，竟然遞出公務名片，想要套交情來加以化解，而後還嗆警方「依照職等，可以

管你們整個局」。此舉讓人不得不去推論，是否利用公家名器與資源，講關係、套交情都

可以解決問題，因此科長才會如在這種場合秀出名片。 

二、這幾年來交通警察的威信已在建立當中。很多人出外應酬不開車，就是怕酒駕被罰，而不

少民意代表一旦犯了規，都願意罰款了事，不敢爭論，這顯示，交通警察執勤的認真已受

肯定，交通規則的不可侵犯性的觀念已然深植人心，這是值得慶幸的事。 

三、公務員固有很高尚的工作榮譽與尊嚴，但基本上是納稅人所顧請的公僕，而不是高高在上

的姿態。本次事件雖然是僑委會同仁在外個人行為，又僑委會雖以服務僑胞為宗旨，但無

論對海外僑胞或臺灣民眾均應以誠相待。且就算是最基層、剛剛任官的警員，在執法的時

候，是代表國家的公權力，就算僑委會委員長違停，一樣要罰，公務員應更尊重法治及執

法者，而不是存在衙門心態，把自己當官來做。 

（二十）本院余委員宛如，有鑑於現行部會分工對於快速更迭的網路資

訊時代已不合用，建請行政院將區塊鏈之議題納入國家發展層

級之計畫，並成立專門的辦公室作為統整網路資訊相關議題之

窗口，以規劃在網路資訊時代合宜的全面性策略，特向行政院

提出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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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區塊鏈（Blockchain）的概念與技術隨著比特幣（bitcoin）在 2009 年出現後引起科技界與金

融界的關注，其分散式且多中心化、資料不可隨意更改偽造、可快速有效率地進行驗證…

…等特點，將對許多產業造成重要的影響，目前全球投資區塊鏈新創的金額已破 10 億美金

。 

二、金管會曾宣布 2014 年為金融科技元年，截至今年已成立金融科技辦公室、金融科技委員、

金融科技發展基金與台灣金融科技公司，並將會在四月底發布《金融科技白皮書》，規劃

以 2020 年為期，提出「充分運用資通科技，打造智慧金融機構，創新數位便民服務，強化

虛擬風險控管」之願景，「區塊鏈」亦名列 11 項優先發展目標中。金管會也表示會透過金

融業試辦、辦理訓練推廣課程來增進台灣企業對區塊鏈技術的了解。 

三、然而，區塊鏈並不單單有關金融產業，許多人民生活相關的議題在未來也會受到區塊鏈技

術的影響，包含土地所有權登記、智慧財產權註冊、廠商供應鏈管理、電子投票系統、電

子醫療紀錄與食物生產履歷等等，將會產生新經濟活動與商業行為。金管會只能管到區塊

鏈與金融產業有關的金流部分，並不負責資訊流相關議題，區塊鏈同時牽涉到信任、隱私

、資訊安全、網路行為等，舊經濟的思維將金流與資訊流概念混唯一談，已無法因應快速

更迭的網路資訊時代。 

四、為因應網路資訊時代，美國政府聘用 Google 前副總裁擔任資訊架構長，處理美國政府的資

訊流通與網路相關行為，美國 NASDAQ 已採用區塊鏈技術打造新交易平臺，美國證券交易

委員會也在去年准許 Overstock 用區塊鏈發行股票；英國首相的首席科學顧問也建議英國政

府在部分公共服務上，如稅收、福利或簽發護照等採用區塊鏈技術。反觀我國，除了科技

政委能夠負責如區塊鏈這種需要跨部會溝通的議題，國發會（前研考會）亦負責科技與資

訊相關的政策研究與規畫工作，然各部會之資訊部門資料分散、各行其是，成效不彰。而

在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現在，需要跨部會溝通的議題將只增不減。 

五、爰此，建請行政院將區塊鏈之議題納入國家發展層級之計畫，並成立專門的辦公室或工作

小組作為統整網路資訊相關議題之窗口，以規劃在網路資訊時代合宜的全面性策略。 

（二十一）本院邱委員志偉，鑒於國內有機農業面積由 98 年 2,960 公頃

，至 102 年底增為 5,951 公頃，農藥使用量則由 98 年 34,706
噸，102 年為 41,668 噸。農委會推動有機農法及食安宣導，

惟有機農地面積增加，農藥使用量卻也持續攀升。農委會應

檢討化學肥料補助標準是否與政策相違，也應建立農藥買賣

及使用流向追蹤機制，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